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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法律文本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委托专业法律机构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开发布

的英文版法律文本翻译而成，仅供中国公民或有需要者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不

对翻译文本的内容（包括适用性和有效性）向使用者（包括个人和企业、社团、组织等机构）承

担任何责任，请自行决定是否参考使用。有关法律原文可能会在翻译完成后重新修订，或此文本

与原文有冲突，请以原文为准。使用人依照或根据翻译文本做出决定前，应咨询新加坡在职的律

师以了解其准确性和有效性。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利用本文本从事商业活动或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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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法律文本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委托专业法律

机构根据新加坡政府公开发布的英文版法律文本翻译而成，仅供中

国公民或有需要者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不对翻译文本的内容（包括适

用性和有效性）向使用者（包括个人和企业、社团、组织等机构）

承担任何责任，请自行决定是否参考使用。

有关法律原文可能会在翻译完成后重新修订，或此文本与原文

有冲突，请以原文为准。使用人依照或根据翻译文本做出决定前，

应咨询新加坡在职的律师以了解其准确性和有效性。任何个人和机

构不得利用本文本从事商业活动或获取利益。



前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深入推进建设“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精神，践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

服务宗旨，帮助在新加坡中国公民和机构了解新加坡当地重要法律

法规，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驻新加坡使馆推出一系列法律为

领保工作服务的举措，包括聘请法律顾问、完善律师名单、整合新

加坡当地免费法律资源、收集典型法律案例和问答等。其中，委托

新加坡当地专业法律机构翻译9部新加坡法律是重要举措之一。

现在我们将已经翻译好的法律文本印刷成册，向有需要的中国

公民和机构免费发放（可在使馆网站下载电子版）。希望在新中国

公民能够进一步了解新加坡的相关法律规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同时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第一时间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权益。

今后，我馆将结合领事工作实际和中国公民需要，继续翻译、

印刷新加坡其他重要的法律文本，并及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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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１ 引称 —

本法规可称之为“新加坡公民权法规”。

法规２ 定义 —

(1)  在本规则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注册官” 指的是根据第3条款所委任的公

民注册官，并包括副或助理的司法常务官。

(2) 在本规则中所引用的任何条款均指的是 “宪法”的相关条款。

法规３ 公民注册官，副司法常务官和助理副司法常务官的委任 —

部长可以任命一名公民注册官，以及他认为有必要的一些副或助理司法常务

官，以便执行宪法第十部份和附表三里的条款。

法规4 公民权的申请 —

凡根据以下条款递交的申请—

(a) 即第121（3）条款在新加坡出生获得公民身份的人；

(b) 即第122（1）条款在新加坡以外出生或于1963年9月16日之后登记出生的人；

(c) 即第123（1）条款下所注册的新加坡公民；

(d) 即第123（2）条款与新加坡公民结婚的妇女；

(e) 即第124条款下注册新加坡公民的21岁以下的儿童；

(f) 即第127（1）条款因入籍而授予公民权资格；

(g) 即第138条款下授颁公民证明书；或

(h) 即第141（3）条款在新加坡以外出生或于1963年9月16日之前登记出生的人；

均须用司法常务官所批准的表格式及方式，而该等表格及方式包括互联网等电

子的申请服务。

     [S 576/2008于2008年11月10日生效 ] 

法规 5 公民权证书 —

根据以下条款所授予某公民的公民证明书—

(a) 于第121（3）条款下获得公民权；

(b) 于第122（1）条款下成为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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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于第123或124条款下注册的公民；

(d) 于第127条款入籍而授予公民权；

(e) 即根据第138条款，该公民的实际国籍存有疑问；或

(f) 其公民的出生是在第141（3）条款下登记的；

均须符合附表（二）里所列的格式。

法规 6. 至 9. 

根据S 630/2014删除，自2010年7月1日起生效

法规 10     剥夺公民权通知书 —

(1) 任何收到在第133（1）条款下所发出通知的人士，必须在收到该通知后的21

天内将其个案提交给于第133（2）条款下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受理。

(2)  根据第133条款所提交给调查委员会（于本规则称之为委员会）的个案，在

该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之前，以及根据第129，132，134或135条款所将作出的法

令之前，必须给该个案的相关人士通知，而通知的内容说明了调查的性质，调

查的时间和地点以及—

(a) 如个案的相关人士现居新加坡或平时居住在新加坡的话，告知他有出席听政

会的权利， 并可雇佣律师代理；

(b) 如个案的相关人士不在新加坡或平时不居住在新加坡的话，告知他有提交书

面陈述的权利，并可雇佣律师代理。

(3)委员会根据本条规所发出给任何人的任何通知均可—

(a) 递交给相关的人士；

(b) 寄送到相关人士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

(c) 如果年龄在18岁以下（不是已婚妇女）的情况下，寄送到其父母或监护人最

后为人知的地址；

(d) 在地址不详，同时经查询后还是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通过宪报刊登其通知。

(4)在根据以上第（3）款发出通知后，即便在相关人士缺席的情况下，委员会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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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根据第129，132，134或135条款针对相关人士将作出的法令进行听证。

 

(5)该通知必须在进行听证会前不少于14天内交给相关人士。

(6)视个别情况而定，该通知可要求相关人士或其父母或监护人以书面向委员会

提交任何根据委员会所指示，由委员会核准对听证会关键的资料。

法规 11     委员会在听证会后得提交报告给部长  —

(1)委员会必须根据部长针对相关人士就第129，132，134或135条款将作出法令的

原因和理由，研讯为什么不应该对相关人士执行该法令。 

(2)委员会在进行听证会后必须向部长提交报告。 

(3)如果部长要求的话，委员会主席必须就任何可能与个案实情有关的任何法律

问题，或相关的具体法律问题书面提交他的看法。

法规  12    调查委员会听证的程序 —

(1)    在执行本法规的职能时，委员会可以— 

(a) 处理任何所获得的资料，不论该资料是否是经宣誓而作出，或是否能成为呈

堂证据；

(b) 发通知要求任何人出席听证会提供资料，或提供就委员会正在受理事件该人

士所拥有，保管，或管辖的一切相关文件;和

(c) 要求任何人出席听证会供证。

(2)委员会可随时推迟或展期听证会。

(3)委员会可允许或拒绝公众或任何人出席整个或任何部份的听证会。

(4)只要符合本法规的条例，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听证会的程序。

(5)以便履行其职能，委员会有权监督誓言和宣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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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13    出席听证的代表权 —

(1)除以下第（2）条款另有规定外，一个将面对第129，132，134或135条款 法令

的人，在出席听证会时可以—

(a) 自己出席；

(b) 由代表律师出席；或

(c) 不满18岁者则由父母或监护人代表出席。

(2)凡将面对第129，132，134或135条款法令的人士如果本人不在新加坡，或平时

不居住在新加坡的话， 以上第(1)(a)条款将不具效用。

(3)委员会可接收该人所提交的书面陈述，文件及其它证据。

(4)注册官和部长所指定的代表均有权出席听证会。

法规  14    一个人的名字在登记册被除名的情况 —

如发现有以下的事态，注册官必须将相关人士的名字从公民登记册上除名—

(a) 凭借第122(2)，第126(3)，第136 或第138条款，该公民已不是新加坡公民；

(b) 该公民在第128条款之下宣布放弃公民权 ； 

(c) 根据第129，130，134，135或137条款的法令下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或

(d) 根据第132或137条款的法令撤销登记入籍的人士。

法规  15    公民权证书的撤销 —

(1)凡任何人不再是新加坡公民后，在收到注册官的书面通知，必须根据该通知

所指明的时间内将授颁的公民证明书送交给注册官。 

(2)注册官在收到证书后将之取消。

法规  16    申请或声明的表格 —

凡任何人希望根据本法规作出任何的申请或声明所引用部长规定的表格，而注

册官却认为该表格不合适的话，注册官可以授权以其它形式安排申请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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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17    遗失证书等其它状况 —

(1) 凡在已废除的1957年新加坡公民条例（第35/57号）或宪法下所签发的公民

证明书，一旦遗失，毁坏或污损， 持有该证明书的有关人士必须立即通知注册

官。

(2) 遗失，毁坏或污损的公民证明书一律将根据附表（三）所列的格式及按照注

册官所定的条件进行补发。

(3) 任何人如有拾获根据已废除的1957年新加坡公民条例或宪法签发的任何证明

书，应立即将其送交给注册官或任何警察局。

法规  18     更改或修改证书 —

(1) 任何持有公民证明书的人士，一旦发现其内容存有不正确资料或该人士知道

其内容存有不正确的资料，必须立即通知注册官。

(2) 注册官如证实公民证明书确实有不正确的资料时，可更改或修改该证明书，

或按照注册官所定的条件补发新的证明书。

法规  19    声明或宣誓的程序 —

根据本法规所作的声明或根据第122(2)， 126(1)和(3)以及127(4)条款所作的放弃

国籍和效忠的誓言，除非是采用指定的表格以及由以下所规定的官员见证签名

或执行，一概不具法律效应：

(a) 如果是在新加坡的话，即任何太平绅士或任何授权执行宣誓的人；或

(b) 如果是在其它地方的话，即外交或领事官员，或经注册官许可， 公证人或被

授权执行宣誓的人。与此同时，注册官有权制定相关的条例。

(2)  凡根据第122(2)和126(3)条款在新加坡境外由公证人或获得授权执行宣誓的任

何人，外交或领事官员除外，见证下所作的放弃国籍和效忠的誓言，除非宣誓

形式是注册官核准的，外加该宣誓人在年满22岁后的一个月或注册官所批准的

其它时间内将其公民证明书递送到注册官办事处的话， 所作的誓言将不具法律

效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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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20    禁止条款 —

(1)除非按照本法规或任何其它成文法的规定，否则不得—

(a) 把公民证明书交予他人；或

(b) 收取或拥有他人的公民证明书。 

(2)任何人都不得—

(a) 获取或拥有超余一份的公民证明书，除非该人能够证明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获得或拥有的；或

(b) 在沒有合法权限的情況下，就已废除的1957年新加坡公民条例（第35/57号条

例）或宪法所颁发的任何证书上，作任何标记或记录，或删除， 或更改其证书

的任何内容。 

法规  21     刑罚 —

任何人违反或不遵守第17，18(1) 或20条规，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罚款不超

过$1,000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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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

— 接续附表 (二)

 

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公民证明书

  茲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________条例，以下所指的人是新加坡公民。

   公民的个人资料 :

   出生证件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 _____ 月_ ____ 日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民注册官

         新加坡

（重要事项：请看背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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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二）
（公民证明书的通告）

未成年的公民得宣誓:

根据第122(1)，124(1)或124(2)条款获得新加坡公民权的未成年人，必须在21岁之

后的12个月内作出放弃和效忠的宣誓。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在年满 22岁时将丧

失其新加坡公民权。

有关的未成年人可以到新加坡公民登记处作宣誓或如果在国外的话则可以到离

当事人最近的新加坡领事馆立誓。如果未成年人所居住的国家没有新加坡领事

馆，或离当事人居住的地方距太远的话，该未成年人可以在得到注册官的同意

下，在任何公证人或授权执行宣誓的人面前立誓。未成年人必须在他/她年满22

岁之后的一个后的一个月或注册官所批准的其它时间内，将其誓言表格连同他/

她的公民证明书送交给注册官长。

通知

一旦你不再是新加坡公民后，就必须将所授颁的公民证明书送交给注册官或任

何警局或任何新加坡海外的领事馆。没有服从的话是犯法的。

[S 598/1999 自2000年1月1日起生效]

[S 163/2009 自2009年4月20日起生效]

[S 604/2011 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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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三）

 

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公民证明书(补发)

  茲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所指的人自___________起，根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___________条例，

  是新加坡公民 。他／她仍然是新加坡公民

   公民的个人资料 :

   出生证件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 _____ 月_____日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民注册官

         新加坡

（重要事项：请看背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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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三）— 接续

（证书背面的通告）

未成年的公民得宣誓

根据第122(1)，124(1)或124(2)条款获得新加坡公民权的未成年人，必须在21岁之

后的12个月内作出放弃和效忠的宣誓。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在年满 22岁时将丧

失其新加坡公民权。

有关的未成年人可以到新加坡公民登记处作宣誓或如果在国外的话则可以到离

当事人最近的新加坡领事馆立誓。如果未成年人所居住的国家没有新加坡领事

馆，或离当事人居住的地方距太远的话，该未成年人可以在得到注册官的同意

下，在任何公证人或授权执行宣誓的人面前立誓。未成年人必须在他/她年满22

岁之后的一个后的一个月或注册官所批准的其它时间内，将其誓言表格连同他/

她的公民证明书送交给注册官长。

通知

一旦你不再是新加坡公民后，就必须将所授颁的公民证明书送交给注册官或任

何警局或任何新加坡海外的领事馆。没有服从的话是犯法的。

任何人都不得获取或拥有超余一份的公民证明书。一旦寻获了原来签发的证

明，你必须将补发的证书送交给注册官长。

[S 598/1999 自2000年1月1日起生效]

[S 163/2009 自2009年4月20日起生效]

[S 604/2011 自2012年1月1日起生效]

[G. N. 第S 152/85；第S 353/85]

控制序列号 部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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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历史

公民权法规

 (宪法章，法规 1)

此立法历史是为了 “公民权法规” 使用者的方便而提供的，它不构成法规的一部

分。

1. G.N. 第S 152/1985号－1985年新加坡公民权法规

生效日期    : 1985年6月1日

2. G.N. 第S 353/1985号－1985年新加坡公民权（修订条规）法规

生效日期    : 1986年1月2日

3. 1990年修订版本－新加坡公民权法规

施行日期    : 1992年3月25日

4. 1996年修订版本－新加坡公民权法规 

施行日期    : 1996年5月15日

5. 1999年修订版本－新加坡公民权法规 

施行日期    : 1999年7月1日

6. G.N. 第S 598/1999号－1999年新加坡公民权(修订条规) 法规

生效日期    : 200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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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N. 第S 566/2003号－2003年新加坡公民权(修订条规) 法规

生效日期    : 2004年1月1日

8. G.N. 第S 576/2008号－2008年新加坡公民权(修订条规) 法规

生效日期    : 2008年11月10日 

9. G.N. 第S 163/2009号－2009年新加坡公民权(修订条规) 法规

生效日期    : 2009年4月20日

10. G.N. 第S 630/2014号－2014年公证人(修订条规) 法规

生效日期    : 2010年7月1日

11. G.N. 第S 604/2011号－2011年新加坡公民权(修订条规) 法规

生效日期    : 201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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